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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
102年度資訊業務研習
　【本刊訊】法務部及所屬檢察、行

政執行、廉政及矯正機關102年度資
訊業務研習班，分別於102年3月14、
15日及28、29日假臺中東勢林場舉
行，由該部資訊處處長陳泉錫召集各

所屬機關資訊主兼辦人員與該處相關

同仁共同參與，該研習活動今年為第

15年度辦理，透過全國主兼辦資訊同
仁齊聚一堂，分組討論相關議題，分

享業務推動經驗與所遭遇困難解決之

道，對該部整體資訊業務推動有莫大

助益。第15屆大會上並頒獎表揚所屬
機關年度表現績優資訊人員，獲獎人

員計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資訊

室主任潘惠芳、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

統計室主任黃月霞、矯正署新竹看守

所統計室專員王慧娟及法務部派駐矯

正署新竹監獄設計師李逸鎂。

　法務部資訊處陳處長在會議啟動致

詞中說明法務資訊今年工作重點，

在系統、規劃、發展部分為檢察、

矯正、廉政、行政執行四大體系之

系統再造，各學員在機關內部、處

扮演著重要角色，敦促業務單位集思

廣益，提出創新想法，讓系統再造發

揮預期效益。設備更汰部分，規劃於

102年全面建構檢察機關偵查筆錄電
腦系統數位錄音錄影集中作業系統，

將偵查庭中筆錄、錄音、錄影、收音

設備等多項作業集中整合，並建置矯

正機關虛擬化主機，以強化資訊管理

及達節能之效，另汰換檢察機關伺服

器及更換矯正機關已逾期限核心交換

器。資訊安全部分，個人資料保護法

已於101年正式施行，為了避免個資
不當運用或外洩，各機關在工作上對

資安管控應更為嚴謹。另為提升資訊

安全強度，將為各矯正機關將獨立架

設硬體式防火牆，主要防火牆規則由

法務部統一派送。資訊人事部分，法

務部資訊處雖極力為未設置資訊人員

之矯正機關，爭取委外資訊人力搭配

統計人員，使各機關的資訊運作更為

順暢，但並未獲得行政院科技會報支

持。該處表示仍會持續努力爭取合度

資訊人力，以維持機關之資訊安全。

陳處長鼓勵各機關資訊人員加入資訊

處的行列，提供對所屬各機關更優質

的服務，也利用難得一年一度的聚

會，提供該處再努力改善的方向。

　最後陳處長感謝所屬機關資訊主兼

辦同仁，默默服務機關同仁，並承擔

機關資訊業務推動，辛苦耕耘、貢獻

與犧牲，共創優質的法務資訊環境。

韓國法務部官員拜會
交換司法互助經驗

　【本刊訊】大韓民國與我國關係向

來良好，經貿上亦為重要競爭夥伴，

兩國人民在文化、旅遊、語言交流日

深，也因此兩國間跨境犯罪案件有開

始增加趨勢。為此韓國法務部為強化

與我關係，有效打擊犯罪，解決兩國

國內法制差異，因此於日前指派該部

國際刑事犯罪課課長曹尚駿、副課長

金昌珍拜訪法務部，由國際及兩岸司

副司長俞秀端接見，檢察官黃正雄、

　1. 102.03.04行政院環保署令修正
「公私場所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

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修正發布全

文7條；並自發布日施行，請參照
之。

　2. 102.03.11考試院令修正「公務
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

法」名稱為「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

工作績效激勵辦法」並修正全文；

並自發布日施行，請參照之。

　3. 102.03.21法務部令廢止「法務
部承受隨業務移撥之省級公務人員

暫行編制表」，請參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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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聖陪同。雙方會晤時對於司法合

作、檢察官交流部分交換意見，韓方

亦分享韓國與其他國家，如日本與東

南亞國家協會會員國之交流經驗，提

供我方參考，雙方並就個案討論進

度，使犯罪人無法逍遙法外。曹課長

於會後表示，韓國已與將近70個國家
簽訂司法互助協議，並由曹課長與金

副課長2人專責處理協定的洽簽及執
行，工作量並不輕鬆，2人並以自身
經驗表示，為能順利與他國司法互助

合作，2人經常搭機旅行，期望以直
接會面方式向外國表示誠意，也是因

為如此，2人親自拜訪法務部，希望
此行能強化雙方合作及交流，對此俞

副司長表示韓方此次來訪，顯示兩國

對於司法互助及交流均極為重視，我

方將秉持善意、互惠原則，強化與韓

國交流、合作。


